
          





长子人社字〔2022〕 3 号

关于转发长治市教育局 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2021年度全市中小学教师系列中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联校、中学，县直各中小学校，有关单位：
现将长治市教育局 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2021年度全市中小学教师系列中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长教办函〔2021〕309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各单位要按照文件规定要求，认真组织好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推荐工作。     
1、 严格执行“三公示”制度，即：评审条件程序公示、个人申报材料公示、单位鉴定意见公示。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和推荐申报工作。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方可出具鉴定意见。未按要求公示的，推荐结果一律无效。评审推 荐各个环节要做到公开、公平和公正，维护参评人员的参与权、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2、 申报人员及推荐单位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全责。申报单位负责人要认真审核申报人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本着谁签字、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签字确认。申报人所在单位未依法履行审核职责的，对有关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 
附件：1.长治市教育局 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2021年度全市中小学教师系列中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
2.长子县2021年中小学（幼儿）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推荐评选评分细则
3.2021年各校报审参评教师名单及证件时间安排表


长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长子县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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